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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对藏“前进政策”

———以《拉萨条约》赔款为例

梁忠翠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印度总督寇松主张以武力入侵西藏，消除俄国对英属印度的威胁，强化英国在藏优势。荣赫鹏兵侵拉萨是其“前进
政策”的主要举措。此时，英国内阁尚无完整的对藏政策，故而对寇松政策予以默认。《拉萨条约》签订后，英政府不同意寇

松支持的７５０万卢比赔款数额，要求改为２５０万卢比。寇松在压力下，不得不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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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８年英国在平定印度起义后，取消了东印度

公司，由女王直接统治印度，印度总督同时是副王，

成为女王在印度的直接代表。英国政府同时成立

了印度事务部，由内阁成员任大臣，职责在于指导

印度总督的权力运行。总督作为英国在印度的管

理首脑，是王室代表，统属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史

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历史环境、总督个人特点

等的不同，印度总督与英国内阁之间的关系非常暧

昧。寇松为印督时，常与印度事务部在西藏问题发

生龃龉，尤其在“前进政策”的实施———荣赫鹏兵侵

西藏和签订《拉萨条约》一事上，二者主张有所

不同。

　　一　寇松对藏“前进政策”及荣赫鹏兵侵拉萨

　　１８９９年上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是英国“前进政

策派”的代表人物，其施政理念即宣称印度越来越

成为英帝国的战略前线，在英俄战争中“印度，而不

是英国将成为帝国的心脏。印度的地理位置越来

越把她推到国际政治的前线，她越来越成为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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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前线”［１］。毗邻印度且政局不稳的西藏则成为

寇松战略计划的重点。

２０世纪初英国对远东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政

策，“帝国利益的极大复杂性使之不可能在未经努

力协商的情况下，就对别的地方采取步骤。”［２］寇松

上任后，他那些早年就形成的维护殖民帝国海外疆

土的理论得以实施，他不断致信印度事务部大臣汉

密尔顿（Ｇ．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８９５年７月４日至１９０３年１０

月９日在任），强烈主张英国应与拉萨建立直接联

系。他在１８９９年５月致汉密尔顿的私人信件中近

乎保证地说道“我可以同西藏取得联系，达成协

议。”［３］汉密尔顿是倾向于支持寇松对藏政策的阁

员。１２月他致电寇松：“外交国务大臣已电示陛下

政府驻北京公使（关于同西藏人建立直接联系问

题），力求中国政府帮助，以确保当地商民从印度进

入帕里，并与之进行自由贸易。”［３］授权寇松可以同

西藏进行直接谈判。

１９００年盛传俄籍布里亚特人德尔智进入拉萨，

与达赖喇嘛关系甚为密切，引起了英方注意。汉密

尔顿在１９０１年７月４日致寇松的信中提醒道，如

果俄国人控制了西藏，最终会影响到尼泊尔，并有

可能危及印度的安全。寇松多次致信达赖喇嘛都

遭到拒绝，更使其生疑，故连续致电英国政府，强调

“前进政策”的必要性。但此时英政府从其驻中国

使馆处得到消息，说并没有俄国人进入西藏。寇松

７月１０日、１１日一再致电争辩，并质疑“为什么来

自拉萨的隐居喇嘛德尔智……竟然会受到沙皇几

乎是皇家礼遇的接见？”［３］

１９０２年中下旬以后，中俄关于西藏密约的传

闻，再次引起了英方的关注，促使英国要积极找寻

对抗俄国势力伸入西藏的策略，但英内阁关注的远

远不止边疆划界以及跨界贸易等琐碎事务，不主张

立即派遣军事使团进入拉萨，而是希望进行外交努

力。不愿坐视的寇松，１１月向汉密尔顿再次建议

春季派使团到拉萨去谈判新条约，并强调使团要随

带足够的军队，以保证安全。１９０３年１月 ８日，寇

松正式呈交了一份被认为是“英藏关系史上决定性

的文件之一”的报告，［４］宣称：“所谓中国在西藏的

宗主权，乃是一种章程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矫

饰———这种政治上的矫揉造作，只是为了双方的方

便而维持的。”歪曲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欲从法理上

确定西藏的独立。寇松还提出“国家生存的首要法

规，即自谋保存的法规”［５］的强盗理论，主张用武装

侵略的方式将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寇松

看来，西藏的确切地位仍然悬而未决，继续与中国

人谈判没有什么希望，英国需要一个全新的解决西

藏问题的方法。由此可观，其急进西藏意图表露

无遗。

寇松１９０３年１月８日的报告虽引起英国政府

的注意，汉密尔顿也表示同意。然而内阁从英国全

球战略利益考虑，认为英国武装使团进入拉萨，会

让列强认为是“对中国完整的破坏”，特别是会刺激

俄国，引起俄国的干涉。汉密尔顿致电寇松，虽倾

向于同意寇松的政策，但对以寇松为首的总督会议

提出的行动方案抱有谨慎态度。内阁力图软化和

限制寇松采取强有力的“前进政策”，强调在讨论此

建议期间暂时不要行动，还指示荣赫鹏稳住中国政

府，并且表示愿意按照他们所表达的愿望重开谈

判，但是必须有西藏代表参加。

然而，有关中俄之间签订密约的传言一直没有

停止，甚至“连藏人现在也感到，西藏成了抵抗英国

侵略的强大堡垒”。［６］尼泊尔首相在与寇松的交谈

中，也曾说：“这样一个保护国（指俄国），只会增强

藏人的军事力量”。［７］３５３０

虽然英国方面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中俄确有协

议，但寇松坚持派遣一个武装使团进入拉萨，汉密

尔顿也尽力劝说印度事务部接受这项建议。英政

府一直认为俄国在西藏占有优势将对印度非常不

利，觉得即会使其殖民地尼泊尔、锡金等感到不安，

而且担心俄国、日本在中国东北有所行动，因此给

寇松的指示也温和起来，对派使团表示了支持。汉

弥尔顿在２月１３日的信中，明确赞成了寇松的“前

进政策”，同时考虑到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希

望寇松能给英国内阁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其计

划方可成行。１８日，英外交大臣兰斯顿（Ｌａｎｓ

ｄｏｗｎｅ）警告俄驻英大使“俄若在西藏有所举动，则

英之举动不特不让于俄之举动，抑且过之。俄若派

兵进藏，英必效之，且所派之兵其力必厚于俄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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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７］３５３０当然，在此期间，英、俄之间也进行了

多次交流和试探，俄始终保证没有占据西藏的

野心。

１９０３年４月至５月间，寇松与印度事务部多次

商议侵藏方式，５月２８日，寇松的侵藏计划得以批

准。７月荣赫鹏组成所谓使团到达岗巴草原，挑起

事端。之后，在谈判的幌子下，仍率军长驱直入，直

至１９０４年８月占领拉萨，导致达赖喇嘛出逃。

综上，寇松对藏“前进政策”主要基于其固有的

大英帝国理念和针对俄国觊觎西藏的回应，其要点

是推动英国政府扩大对西藏侵略，攻占拉萨，强化

英国在藏优势，排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西藏直

接变成一个英印操纵下的独立国家。英国内阁虽

对“前进政策”不十分满意，但因为暂时没有完整的

对藏政策和计划，而不得已暂时顺从，故而寇松的

“前进政策”得以实施。

　　二　《拉萨条约》赔款事项上的寇松与内阁

龃龉

　　荣赫鹏是寇松前进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寇松

的授意下，荣赫鹏不断向拉萨推进，并强迫西藏签

订了《拉萨条约》，但《拉萨条约》中的部分条款遭

到德国、俄国等的强烈反对，英内阁的国际压力陡

增。恰时，正常人事更迭之后接替汉密尔顿的布罗

德里克（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４日任

印度事务部大臣）对寇松没有太多好感，他甚至认

为荣赫鹏出兵拉萨的目的仅仅在于“显示我们的力

量”，因此，在条约问题上寇松与印度事务部意见存

在不同之处。

其实荣赫鹏侵略军还未到达拉萨时，寇松已与

英政府商议签订条约一事。１９０４年７月２５日，寇

松致电印度事务部大臣布罗德里克：“鄙见以为此

次之约应作为英与藏订，由英之议约大臣荣可朋与

达赖喇嘛签押。至于驻藏大臣，拟令其另签一约，

申明光绪十六年所订之约与光绪十九年所订之通

商章程，及认可英与藏所订之约。此次英藏条约，

可为光绪十六年中英条约之辅助。”［７］３５３２２６日，布

氏回复可照办。可见英方欲避开清政府，直接与西

藏签订条约。

关于西藏赔款问题，寇松、荣赫鹏等认为西藏

有能力赔款，“拉萨之山谷有二三米之宽，种植繁

盛，军粮甚足。”［７］３５３３欲获取赔款７５０万元卢比，每

日５万卢比，以１９０４年５月５日英军遭到进攻之日

算起。但英政府担心会丧失西藏民心，引来国际压

力，希望降低赔款。寇松又建议“我若减轻赔款或

可在西藏之东境添一商埠……我之对于此事宜守

退让主义，而以便于商务之事，及以矿物权利代

之。”［７］３５３４英政府不以为然，８月３１日布氏致电寇

松说：

英政府始终所欲者系在得最大之利益，而负最

小之责任。以赔款论，所拟之数目太巨。鄙意以为

若令藏人出一可观之数，其心已寒，而不敢再开罪

于我矣。若以加增约载之权利代之，在目前似令藏

人少吃亏，在日后或令我英有为难，盖难保藏人不

再违背之，无异乎其违背光绪十九年所订之约章

也。至于添商埠、得矿权，自表面上言之，似乎有

益。但自实际上言之，非切实保护开矿之人，与常

通运道不为功。西藏政府对待我英之心若仍前不

改，吾恐多开一商埠、多得一矿权，必令西藏政府与

印度政府多添龃龉之事，时时需劳中央政府袒助及

压力也。［７］３５３４－３５３５

但同日布氏又致电寇松询问“荣可朋所拟减轻

赔款添开商埠一节，其所指之商埠，是否为目前之

大贸易总汇？”［７］３５３５９月２日寇松回复称“前拟向

藏人要索在西藏东境开一商埠一事，此间已作罢

论。但现在有机可乘而不之乘，恐后悔已晚

耳。”［７］３５３５９月５日布氏翻覆原意，指示寇松“若有

机会可乘，兼之绝不勉强。而可在西藏之东境开一

商埠，不妨为之。若于已开商埠之外，因添开商埠，

而令日后多事，及失去藏人之感情，则中央政府不

愿为也。”［７］３５３６

９月７日在未经英政府核定赔款要求的情况

下，荣赫鹏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拉萨条

约》，条约中规定赔款数额为５０万英镑，合卢比７５０

万元，分７５年缴清，每年应缴１０万元卢比，首次缴

期为１９０６年６月１日。如此巨额赔款下，寇松在９

月１２日的电文中还强调“荣可朋心虽不愿，惟为急

于签押起见，故勉强从之……鄙意以为，该约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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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更改。以交款论，日后藏人如财力充裕，愿意

多缴，亦不必限以每年１０万。论数目，我中央政府

若见藏人行为恭顺，谨守约章，亦可酌量减轻，而取

偿于方便贸易之事。但目前似不必有所更改

也。”［７］３５３８第二天，布氏回复寇松“赔款之巨数已显

出为难情形。若与第七款并观，则为难之处尤甚

（第七款言赔款清楚然后退兵）。势将令我占据春

丕７５年。此与本部７月２６日来电所言，即荣可朋

亦称数目太巨，现在能否告知藏人照依尊处９月１２

日来电所拟办理，谓藏人如能遵守约章及能推广方

便于商务之事，我则将赔款减轻，而不致有碍于约

章经已签押之一事乎”。［７］３５３８－３５３９显然英政府在赔

款数额上与寇松意见不一。寇松在１４日的电文中

没有回答赔款数额问题，而是再次强调赔款年限、

方式。１６日电文中回复“钧部若查阅九月７号敝

处去电，当知荣可朋已改前议，谓所定之数目，谅藏

人之财力足能交付。”［７］３５４０同日，布氏亦致电寇松，

指出“中央政府甚不愿所定赔款年限，有牵连后代

藏人，而解脱此次肇乱之人及肇祸之喇嘛寺之效

果。中央政府更不愿此次之赔款具有常贡之形式，

是故最紧要者，系将赔款定为能于短速期内缴清之

数。”［７］３５４０同时英政府还令寇松等将赔款数额由

７５０万元减至２５０万元，可以关税作抵；英方占据春

丕时限为赔款缴清之日，或商埠开办３年卓有成效

之时。“倘现须变通办理，自宜订明我之占据春丕

应以办理关务３年及开埠３年卓有成效，并于３年

限内统共缴过赔款５０万元之日为止。惟无论事情

如何，我军不得因欲添加既得之权利而久留拉萨

也。”［７］３５４１１８日寇松再电印度事务部，询问赔款数

额是否按２５０万元计。同日布氏回电“赔款应定为

２５０万，以期速缴”。但 ２３日，寇松以荣赫鹏对英

政府不满为由，再次致长电于布罗德里克：

敝处于９月１４号电告荣可朋（即荣赫鹏）各

节，现得荣可朋于 ９月 １８号由拉萨复电，所云如

下：鄙意以为印度政府不以所定赔款之数为过巨。

所定之赔款７５０万分期７５年摊缴，若与３年之内

清缴者，比较其所值，则３年清缴者之半数，已等于

７５年分期摊缴者之全数矣，７５０万之半数约合３６０

万。查印多尔国（地在印度西北，为英属土，荣可朋

曾充该处之办事员）每年之进款，尚且倍于３６０万

元，况西藏乎。西藏除现银一项短绌外，其余无一

项不远富于印多尔者。我向西藏取偿之款，若果在

３６０万之下，则此次所用之兵费须由印度人弥补其

不足。我将何以对印度人乎。若果逼令西藏之人

于３年之内缴足３６０万元，难保我不永远留存一种

知觉于藏人之心中，谓英人过于苛刻，种界将由此

而生矣。盖所赔之款，西藏政府不令富足之喇嘛寺

供给，而勒令贫苦之百姓分摊也。我所定之７５年

摊缴期限，系出于西藏人之甘愿。至于钧电所拟之

办法，亦曾托廓尔喀国及布丹国之人商诸藏人，而

藏人不肯乐从也。现藏人对于英人之感情远胜于

前，而于我所定之赔款办法，并无怨言。藏人于我

派员由江孜测量至噶大克一事，亦已允从，且不特

不抗阻，甚至委员陪护。我宜趁此时机以联络之。

若再与之辩论，恐乐于了局之平和党，反为群议所

乱也。鄙意以为此次所定之约，已减轻我英之责任

不少，质诸麦多那君（英军统领之名）亦复意见相

同。我即占领春丕，又得藏人之归心，则驻扎江孜

及噶大克两商埠之英员英商可保平安。但退兵之

后，万一藏人因怀恨于赔款期速之故，起而与我为

难，则英员及英商所处之地位堪虞矣。我自信我之

所为已达负最小之责任而得最大之权利之目的矣。

我甚不愿目前有所变更，致令满意于现约之藏人又

复心乱也。一切变更之事，尽可于重订通商章程之

时为之。现我行期伊近，在藏逗留为时不多，中央

政府所拟更变之事，如此重大，恐不能办成，惟有恳

请从长计议而已。［７］３５４２－３５４７

此电一则强调西藏具有赔款７５０万元卢比的

能力，而且藏人乐于从之；一则强调若减少赔款会

引起诸如印度人反对、藏人趁机生事、英保守人士

兴乱等；更以荣赫鹏行期将近为由，拒绝听取英政

府指示。寇松虽转达荣赫鹏之意，但实际上正是他

本人的主张，可见寇松等侵占掠夺西藏之性急。

寇松的强烈反对意见不能不引起英政府的怀

疑和不安，１０月３日，布罗德里克致电寇松：“荣可

朋奉行中央政府之训令，以议藏约。统言之，能得

中央政府之嘉许。但论赔款一事，则其所得之效

果，直与中央政府之训令相背……但事情一日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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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地位，则代表员因不尊训令所制造成之局

面，中央政府即不能辄予采纳也。”［７］３５４４－３５４５并重复

８月３１日、９月１６日、９月１８日指示内容，指出“自

去年１１月６号以来，本部屡将此意报告尊处，中央

政府将于赔款之问题计划其事最为透彻。”［７］３５４４明

显指责印度政府方面无视英国政府，并告知寇松英

中央政府不会变易其方针。寇松２３日为荣赫鹏取

得的“成绩”辩护：“敝处据驻扎江孜之商务委员报

告，该处之西藏商务委员对于开埠之事极表厚谊，

并称愿由西藏政府出费代我在于由江孜至帕克里

之通道上建设邮舍，云云。惟我国业经按照光绪十

九年条约第二款在沿途建筑站舍可作邮舍及商旅

宿舍之用，勿需再由藏人代设。但藏人与我如此切

实交好，足证荣可朋立约之大效。目前藏人之对于

我，凡事均极心满意足。”［７］３５４５－３５４６但因条约既已签

订，英政府只得命令寇松于换约时向藏人声明缩减

赔款之事。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寇松按照英国政府要求签

押减款声明书，作为英藏条约的附件，“所立之英藏

条约，现经印度总督批准互换，并惠允饬将该约第

六款西藏应赔补英国入藏兵费，由原定之７５０万卢

比减为２５０万元卢比。又复声明该约所定之赔款

初缴３年３期之后，英国所派占守春丕之兵，可以

撤退。”［７］３５４５在《拉萨条约》赔款一事上寇松与内阁

终于达成一致。

总之，荣赫鹏侵占拉萨后，英政府反显被动，内

阁多数对荣赫鹏侵藏的影响抱有负面看法。正如

布罗德里克所说：“在这个时候派出军队去西藏，目

的是为了挫败极为棘手的俄国威胁，这究竟是否值

得？向西藏‘心脏’派出的使团会不会通过圣彼得

堡展示英国侵略的例证，反而增加俄方的威胁呢？

而这是否正中俄国外交官下怀呢？当英国在远东

和索马里兰（Ｓｏｍａｌｉｌａｎｄ）的局势如此岌岌可危，英

国能否冒险承担一场战争，即便真的只是一场很小

的战争？”［６］侵藏急先锋寇松则希望占领拉萨，强迫

西藏签订一个条约，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保障未来

英国对西藏产生持续的影响，同时对俄国等国产生

威慑力。《拉萨条约》赔款一事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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